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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訂定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廣告物委託審查作業事項準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

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市發展局訂定條文 都市發展局訂定說明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一定規模

以下廣告物委託

審查作業準則 

名稱：臺北市一定規模

以下廣告物委託

審查作業事項準

則 

一、明定法規名稱。  

二、配合「建築法」第

97條之3第4項規定

，參考都發局類似

法案「臺北市建築

物室內裝修審核及

查驗作業事項準則

」，訂定本法規名稱

。 

文字修正。 

第一條    本準則依建

築法第九十七條

之三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準則依建

築法第九十七條

之三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明定本準則之法源依據

。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準則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以下簡稱本市

第二條   本準則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

明定本準則之主管機關

及委任執行之規定。 

查建築法第九十七條之

三第四項規定：「第二項

受委託辦理審查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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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都市發展

局(以下簡稱都

發局)。 

本府)，並委任本

府都市發展局(

以下簡稱都發局

)執行之。 

團體之資格條件、執行

審查之工作內容、收費

基準與應負之責任及義

務等事項，由該管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定之。」爰修正主

管機關為本府都發局。 

第三條    本準則所稱

一定規模以下廣

告物，依規模區

分如下：  

一  正面式招牌

廣告縱長未

超過二公尺

者。 

二  側懸式招牌

廣告縱長未

超過六公尺

者。 

第三條    本準則所稱

一定規模以下廣

告物，依規模區

分如下：  

一  正面型招牌

廣告縱長未

超過二公尺

者。 

二  側懸型招牌

廣告縱長未

超過六公尺

者。 

一、 明定一定規模以下

廣告物之種類及規

模區分。 

二、 本條第一款至四

款依「招牌廣告及

樹立廣告管理辦

法」第三條規定訂

之。 

三、 第五款依同辦法第

九條規定：「直轄市

、縣 (市) 主管建

築機關依前條之設

一、 文字修正，以符招

牌廣告及樹立廣告

管理辦法及內政部

93年 11月 30日台

營字第

0930087924號函

規定。 

二、 第六款設置於騎樓

簷下招牌廣告與招

牌廣告及樹立廣告

管理辦法第三條所

定之一定規模，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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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置於地面

之樹立廣告

高度未超過

六公尺者。 

四  設置於屋頂

之樹立廣告

自高出屋頂

面三公尺起

算高度未超

過三公尺者

。 

五  經都發局公

告為本市一

定規模以下

廣告物標準

圖樣者。  

 

三  設置於地面

之樹立廣告

高度未超過

六公尺者。 

四  設置於屋頂

之樹立廣告

版面高度未

超過三公尺

者且總高度

未超過六公

尺者。 

五  經都發局公

告為本市廣

告物標準圖

樣者。  

六  設置於騎樓

簷下招牌廣

告。 

置規範，得製定各

種招牌廣告及樹立

廣告之標準圖樣供

申請人選用。申請

人選用前項之標準

圖樣時，得由直轄

市、縣 (市) 主管

建築機關簡化其審

查程序。」都發局

所訂之標準圖說，

其規模屬一定規模

以下廣告物之範疇

，一併納入本準則

辦理。 

四、 第六款騎樓簷下招

牌廣告於臺北市廣

告物暫行管理規則

第4條規定，屬中小

型廣告物範疇，亦

未相符，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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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納入本準則辦

理。 

五、 屋頂樹立廣告高度

自屋頂版起算六公

尺以下，係「臺北

市廣告物暫行管理

規則」第四條所規

定，與「招牌廣告

及樹立廣告管理辦

法」三公尺之差異

在於：管理辦法所

指的是廣告物版面

之大小，暫行管理

規則所指係廣告物

版面上緣加上支撐

構架與屋頂版面之

總高度。 

六、內政部93年11月30

日 台 營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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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087924號所送

93年11月16日研商

有關「招牌廣告及

樹立廣告管理辦法

」執行疑義會議紀

錄，七、會議結論

，案由一，決議：「

按設置於屋頂之樹

立廣告高度未超過

3公尺者，免申請雜

項執照，為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告管理

辦法第3條第4款所

明定。惟設置於屋

頂之樹立廣告，因

受高度1點5公尺之

女兒牆及其他屋頂

突出物之遮擋，又

因屋頂避難及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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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要，其廣告看

板下緣與女兒牆上

緣間當留設1點5公

尺之淨距離，以供

救災使用。是首揭

設置於屋頂之樹立

廣告高度未超過3

公尺之高度計算，

應由高出屋頂面3

公尺處計算至該樹

立廣告之頂點。」 

第四條    本準則所稱

專業團體，指符

合下列各款條件

，且與招牌廣告

及樹立廣告之設

計或製作等專業

屬性相關之社團

法人。 

第四條    本準則所稱

專業團體，指符

合下列各項條件

，且與招牌廣告

及樹立廣告之設

計或製作等專業

屬性相關之社團

法人。 

一、 明定專業團體之資

格條件。  

二、 配合建築法第97條

之3第4項規定，明

訂受委託辦理審查

之專業團體之資格

條件。 

三、 參考「臺北市建築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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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置有審查人

員二十人以

上。 

二  置有大專以

上學歷之專

任行政人員

一人以上。 

三  置有審查作

業場所，並

設有檔案室

、諮詢室及

審查人員辦

公作息之空

間，面積達

六十平方公

尺以上。 

四  置有廣告物

管理法令資

訊與檔案資

一  置有審查人

員二十人以

上。 

二  置有大專以

上學歷之專

任行政人員

一人以上。 

三  置有審查作

業場所，並

設有檔案室

、諮詢室、

審查人員辦

公作息之空

間，面積達

六十平方公

尺以上。 

四  置有廣告物

管理法令資

訊與檔案資

物室內裝修審核及

查驗作業事項準則

」、「建築物機械

停車設備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案件查核作業事

項準則」、「臺北

市建照執照申請有

關特殊結構委託審

查原則」等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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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專用電

腦設備，並

能與都發局

連線。 

料等專用電

腦設備，並

能與都發局

連線者。 

第五條    本準則所稱

審查人員，指符

合下列各款資格

之ㄧ，且參加本

市建築管理處主

辦之廣告物審查

人員教育訓練課

程領有參訓證明

，並經專業團體

發給派任證書，

指派辦理一定規

模以下廣告物圖

說審查及竣工查

驗之人員。 

一  領有建築師

第五條    本準則所稱

審查人員，指符

合下列各項資格

之ㄧ，且參加臺

北市建築管理處

主辦之廣告物審

查人員教育訓練

課程領有參訓證

明，並經專業團

體指派辦理一定

規模以下廣告物

圖說審查及竣工

查驗之人員。 

一  領有建築師

、土木或結

一、明定專業團體內審

查人員之資格條件

。 

二、參考「臺北市建築

物室內裝修審核及

查驗作業事項準則

」、「建築物機械

停車設備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案件查核作業事

項準則」、「臺北

市建照執照申請有

關特殊結構委託審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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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或結

構技師證書

者。 

二  專科以上學

校建築、土

木或相關系

科畢業，並

有建築管理

工作二年以

上經驗者。 

三  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並

有招牌廣告

及樹立廣告

之設計或製

作三年以上

經驗者。 

四  高中或高職

以上畢業，

構技師證書

者。 

二  專科以上學

校建築、土

木或相關系

科畢業，並

曾從事建築

管理工作 2

年以上經驗

者。 

三  具專科以上

學校畢業且

曾從事招牌

廣告及樹立

廣告之設計

或製作 3年

以上經驗者

。 

四  具高中或高

查原則」等定之。 

三、依臺北市建築師公

會99年11月22日99

（十五）會字第

2395號函建議增列

第五款規定：「具

建築、土木及電機

等相關科系乙級技

術士以上資格，並

有2年以上執行業

務經驗者。」 

四、另上開公會建議同

條第四款條文刪除

部分，因考量該款

資格係認可專業人

員熟稔招牌廣告及

樹立廣告之設計或

製作並具5年以上

之資深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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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

告之設計或

製作五年以

上經驗者。 

五  建築、土木

或電機等相

關科系乙級

技術士以上

資格，並有

二年以上執

行業務經驗

者。 

前項審查人

員以參加單一專

業團體為限。 

職以上畢業

且曾從事招

牌廣告及樹

立廣告之設

計或製作 5

年以上經驗

者。 

五  具建築、土

木及電機等

相關科系乙

級技術士以

上資格，並

有二年以上

執行業務經

驗者。 

前項審查人

員以參加單一專

業團體為限。 

惟學歷僅高中職以

上者，故仍予以保

留，以充實專業團

體審查人員專業資

格之多樣性。 

 

第六條     專業團體 第六條     專業團體 明定專業團體之資格審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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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具申請計畫

書提出申請，經

都發局核定者，

始得依本準則受

理一定規模以下

廣告物之審查作

業。 

應備具申請計畫

書提出申請，經

都發局核定者，

始得依本準則受

理廣告物之審查

作業。 

查規定。 

 

第七條   前條申請計

畫書應記載事項

如下： 

一 申請單位組

織屬性介紹

。 

二 專責人力配

置說明。 

三  審查人員名

冊及資格證

明文件。 

四  審查作業之

第七條   專業團體備

具之申請計畫書

應記載事項如下

： 

一 申請單位之

組織屬性介

紹。 

二 專責人力之

配置說明。 

三  審查人員名

冊及符合資

格之證明文

明定申請計畫書內容應

記載事項及應檢附之相

關文件。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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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基準。 

五  審查作業之

內控機制。 

六  可提供諮詢

服務之方式

。 

七  辦理審查作

業之會議場

所及設備。 

    審查人員名

冊有異動時，應

再報請都發局核

定。  

件。 

四  受理廣告物

申請案件之

收費基準。 

五  審查作業之

內控機制。 

六  可提供申請

人諮詢服務

之方式。 

七  可提供辦理

審查作業之

會議場所及

設備。 

    審查人員名

冊有異動時，應

再報請都發局核

定。  

第八條    專業團體執

行一定規模以下

第八條    專業團體執

行廣告物圖說審

一、明定專業團體受理

廣告物圖說審查與

合併第一項及第二項文

字修正，以玆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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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物圖說審查

業務，應依都市

計畫法、建築法

及廣告物管理相

關法令規定，詳

為審查；辦理竣

工查驗作業時，

並應依審查通過

之圖說核實查驗

完竣。 

           

查業務，應依廣

告物管理相關法

令規定審查相關

圖說文件；辦理

竣工查驗作業時

，並應依審查通

過之圖說核實查

驗完竣。 

          專業團體執

行上開作業，應

就申請圖說文件

是否齊全及申請

圖說內容應符合

都市計畫、建築

及廣告物管理法

令等相關規定，

詳為審查。 

竣工查驗作業規定

。 

二、配合「建築法」第

97條之3第4項規定

，明定受委託辦理

審查之專業團體執

行審查之工作應符

合都市計畫、建築

及廣告物管理之相

關法令。 

 

第九條    專業團體受

理一定規模以下

第九條     專業團體

受理廣告物圖說

一、明定專業團體辦理

廣告物圖說審查作

一、 第一項後段係審查

結果相關規定，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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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物圖說審查

之申請，應於收

件之日起三日內

指派審查人員審

查完畢。 

    審查合格

者，專業團體應

於七日內函告申

請人審查結果。

審查不合格者，

專業團體應詳細

列舉不合規定事

項，一次通知申

請人於三十日內

改正；屆期未改

正或復審仍不合

規定者，由專業

團體駁回其申

請。 

之審查，應於收

件之日起3日內

指派審查人員審

查完畢。審查合

格者，於7日內由

專業團體函告申

請人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不

合格者，專業團

體應將不合規定

之處詳為列舉，

一次通知申請人

於30日內改正；

逾期未改正或復

審仍不合規定者

，由專業團體駁

回申請。 

業之審查期限及流

程。 

二、依「臺北市廣告物

暫行管理規則」第18

、19條規定，審查完

竣時間為7～10日，

並限定改正期限為

30日，逾期未改正或

復審仍不合規定者

，由專業團體駁回申

請，俾利申請案件於

一定期限內審查完

竣。 

三、現行廣告物申請設

置許可程序，區分2

階段，第1階段辦理

圖說審查作業，第2

階段辦理竣工查驗

作業，係遵照「臺

移列第二項規定。 

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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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廣告物暫行管

理規則」第19條規

定辦理。 

第十條    一定規模以

下廣告物設置許

可後，如於施工

前或施工中變更

設計者，應重新

申請。但不變更

設置處所、構造

或材質，且其位

置、尺寸符合本

本準則規定者，

得於竣工後，備

具相關圖說文

件，一次報驗。 

第十條    廣告物許可

後如於施工前或

施工中變更設計

者應重新申請。

但不變更設置處

所、構造或材質

，且其位置、尺

寸符合廣告物管

理法令規定者，

得於竣工後，備

具相關圖說文件

，一次報驗。 

一、明定專業團體辦理

廣告物竣工查驗作

業涉及變更設計之

作業程序。 

二、參考「建築法」第

39條規定，俾利簡

化廣告物許可後，

報驗竣工作業，免

再辦理重新許可之

流程。 

 

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專業團體

受理一定規模

以下廣告物竣

第十一條   專業團體

受理廣告物竣

工查驗之申請

一、明定專業團體辦理

廣告物竣工查驗作

業之審查期限及流

一、 第一項後段係查驗

結果相關規定，爰

移列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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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查驗之申請

，應於收件之

日起三日內指

派審查人員至

現場查驗。 

    查驗合格

者，專業團體

應於七日內函

轉都發局發給

許可證。查驗

不合格者，專

業團體應通知

申請人於三十

日內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

由專業團體駁

回其申請。 

，應於3日內指

派審查人員至

現場檢查。經

查驗合格者，

於7日內由專

業團體函轉都

發局發給許可

證。 

經查驗不

合格者，專業

團體應通知申

請人於30日內

改正，逾期未

改正者由專業

團體駁回。 

程。 

二、完成2階段之合格案

件由本局核發許可

證，係遵照「臺北

市廣告物暫行管理

規則」第19條規定

。而「招牌廣告及

樹立廣告辦法」第6

條規定，主管機關

許可應指申請案件

完成所有審查程序

，由主管機關核發

許可證。 

 

二、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經專業團

體審查或查驗

第十二條    經專業團

體審查或查驗

一、明定專業團體辦理

廣告物圖說審查及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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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案件，都

發局得按適當

比例辦理抽查

。經抽查不合

規定案件，都

發局應通知申

請人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者，撤銷原廣

告物設置許可

或許可證。 

            前項所生

之補償問題由

專業團體自行

負擔；該承審

案件之審查人

員並予以記缺

點一次。 

合格案件，都

發局得按適當

比例辦理抽查

工作。經抽查

不合規定案件

，都發局應通

知申請人限期

改正，逾期未

改正者，撤銷

原廣告物設置

許可或許可證

。 

            專業團體

未依法令規定

辦理廣告物圖

說審查及竣工

查驗作業，經

都發局抽查為

不合格案件而

竣工查驗作業，都

發局得按適當比例

辦理抽查工作。 

二、明定不合格案件之

處置方式及承審人

員之記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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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原廣告物

設置許可或許

可證者，其所

生之補償問題

由專業團體自

行負擔；該承

審案件之審查

人員並予以記

缺點一次。 

第十三條    專業團體

受理一定規模

以下廣告物審

查業務，除應

依本準則規定

辦理外，並負

有下列義務與

責任： 

一  不得拒絕

受理申請

第十三條    專業團體

受理一定規模

以下廣告物審

查業務，除應

依廣告物管理

法令及本準則

相關規定辦理

外，並有負有

下列義務與責

任： 

一、 明定專業團體之義

務與責任。  

二、 配合「建築法」第

97條之3第4項規定

，明訂受委託辦理

審查之專業團體應

負之義務與責任等

事項。 

三、 參考「臺北市建築

物室內裝修審核及

一、 第五款及第六款同

屬派任證書事宜，

爰予合併規範。 

二、 第七款乃屬當然，

爰予刪除。 

三、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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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申

請。 

二  申請案件

資料正本

應併同專

業團體及

審查人員

核章之審

查表送都

發局歸檔

。 

三  建置廣告

物管理法

令資訊專

用電腦設

備，供申

請人下載

申請書表

及查詢案

一  不得拒絕

受理申請

案件之申

請。 

二  廣告物圖

說審查及

竣工查驗

案件之申

請資料正

本應併經

專業團體

及審查人

員核章之

審查表送

都發局歸

檔。 

三  建置廣告

物管理法

令資訊專

查驗作業事項準則

」、「建築物機械

停車設備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案件查核作業事

項準則」、「臺北

市建照執照申請有

關特殊結構委託審

查原則」等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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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最新處

理情形。 

四  於每日下

班前彙報

當日申請

案件之基

本建檔資

料予都發

局，並隨

時接受都

發局監督

考核。 

五  適時辦理

教育講習

訓練，並

據審查人

員之參訓

情形核發

派任證書

用電腦設

備，供申

請人下載

廣告物申

請書表，

查詢申請

案件最新

處理情形

。 

四  專業團體

應於每日

下班前彙

報當日申

請案件之

基本建檔

資料予都

發局，並

隨時接受

都發局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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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任證

書有效期

限為二年

，審查人

員應於期

限屆滿前

，向專業

團體申請

換發。 

 

督考核。 

五  專業團體

指派辦理

廣告物圖

說審查及

竣工查驗

作業之審

查人員，

專業團體

應發給派

任證書。

派任證書

有效期限

為二年，

審查人員

應於期限

屆滿前，

向專業團

體重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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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換發派

任證書。 

六  專業團體

應就廣告

物圖說審

查及竣工

查驗工作

，適時辦

理教育講

習訓練，

並據審查

人員之參

訓情形核

發派任證

書。 

七  經終止派

認審查人

員辦理中

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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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體

應另指定

其他審查

人員接續

辦理。 

第十四條    審查人員

辦理一定規模

以下廣告物圖

說審查及竣工

查驗作業，除

應依本準則規

定辦理外，並

負有下列義務

與責任： 

一  不得審查

本人或其

所屬公司

代理之案

件。案件

第十四條    審查人員

辦理廣告物圖

說審查及竣工

查驗作業，除

應依廣告物管

理法令及本準

則相關規定辦

理外，並有負

有下列義務與

責任： 

一  依都發局

所訂審查

項目、流

程及廣告

一、明定審查人員之義

務與責任。 

二、參考「臺北市建築

物室內裝修審核及

查驗作業事項準則

」、「建築物機械

停車設備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案件查核作業事

項準則」、「臺北

市建照執照申請有

關特殊結構委託審

一、 第一款即本準則規

定事項，爰予刪

除。 

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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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配偶

、三親等

以內血親

、姻親或

同財共居

之親屬關

係者，或

本人或其

配偶與申

請人間現

有或三年

內曾有僱

傭、委任

或代理關

係者，亦

同。有上

述情形者

，審查人

員應主動

物管理相

關法令規

定，確實

辦理廣告

物圖說審

查及竣工

查驗作業

。 

二  不得審查

其本人或

其所屬公

司代理之

案件，或

案件涉及

配偶、三

親等以內

血親或姻

親，或同

財共居之

查原則」等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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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專業

團體另行

指派審查

人員並自

行迴避。 

二  不得有不

正當之行

為或廢弛

其業務等

情事。 

三  因業務知

悉他人之

秘密，不

得洩漏。 

四  除有正當 

理由外，

應參加專

業團體辦

理之教育

親屬關係

者，或本

人或其配

偶與申請

人間現有

或 3年內

曾有僱傭

、委任或

代理關係

者。有上

述情形者

，審查人

員應主動

告知專業

團體另行

指派審查

人員並自

行迴避。 

三  不得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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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訓

練。 

正當之行

為及廢弛

其業務等

情事。 

四  因業務知

悉他人之

秘密，不

得洩漏。 

五  除有正當

理由外，

應參加專

業團體辦

理之教育

講習訓練

者。 

第十五條    專業團體

有下列情形之

一，經都發局

書面通知限期

第十五條    專業團體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經都發

局以書面通知

一、明定終止專業團體

受理委託審查業務

之規定。 

二、參考「臺北市建築

一、 援引條款錯誤，爰

修正之。 

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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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都發

局得終止委託

審查業務： 

一  違反第四

條各款條

件之一。 

二  違反第十

三條各款

義務與責

任之ㄧ。 

三  終止派任

審查人員

人數逾都

發局核定

之審查人

員名冊總

人數五分

之一。 

限期改善；逾

期未改善者，

得終止專業團

體受理委託審

查業務： 

一  違反第五

條各項專

業團體資

格條件之

一者。 

二  違反第十

四條專業

團體之義

務與責任

規定者。 

三  審查人員

經終止派

任人數逾

經都發局

物室內裝修審核及

查驗作業事項準則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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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審

查人員名

冊總人數

五分之一

者。 

第十六條    審查人員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專業團

體不得指派其

辦理審查業務

；已派任者，

應終止其派任

： 

一  不符合第

五條資格

規定。 

二  一年內遭

記缺點二

次。 

第十六條    審查人員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專業團

體不得指派其

辦理審查業務

；已派任者，

應終止其派任

： 

一  未符合第

六條各項

審查人員

資格條件

之一者。 

二  審查人員

一、明定終止審查人員

之派任規定。 

二、參考「臺北市建築

物室內裝修審核及

查驗作業事項準則

」定之。 

 

一、 援引條款錯誤，爰

修正之。 

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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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違反第十

四條各款

義務與責

任之ㄧ。 

自第一次

遭記缺點

起，一年

內再次遭

記缺點者

。 

三  違反第十

五條審查

人員之義

務與責任

規定者。 

 第十七條    審查人員

負廣告物圖說

審查及竣工查

驗之責；廣告

物構造與設置

安全由承造廠

商、電氣技術

人員或專業技

明定審查人員、承造廠

商等專業技師之責任劃

分。 

 

本條刪除。審查人員本

即負廣告物圖說審查及

竣工查驗之責，至廣告

物構造與設置安全，則

非本準則討論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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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簽證負責。 

第十七條    專業團體

應訂定一定規

模以下廣告物

圖說審查及竣

工查驗費用之

收費基準，報

請都發局核定

；修正時，亦

同。 

    都發局得

編列年度預算

補助申請人或

專業團體辦理

一定規模以下

廣告物設置申

請相關經費。

補助原則由都

發局另定之。 

第十八條    專業團體

向申請人收取

廣告物圖說審

查及竣工查驗

費用之收費基

準，由專業團

體訂定後，報

請都發局核定

；修正時，亦

同。 

            都發局得

編列年度預算

補助申請人或

專業團體辦理

廣告物設置申

請相關經費。

補助原則由都

發局另定之。 

一、明定專業團體訂定

向申請人收取廣告

物圖說審查及竣工

查驗費用之收費基

準應報請核定之程

序。 

二、依「建築法」第97

條之3第2項規定：「

…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得委

託相關專業團體審

查，其審查費用由

申請人負擔。」並

參考臺北市建築物

室內裝修審核及查

驗作業事項準則第

15條定之。 

三、依台北市廣告工程

文字修正。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7010997-3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7010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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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99年

11月5日北市（99）

廣工斌字第317號

函建議，為讓受託

之專業團體有固定

支出的經費來源維

持審查作業品質及

善盡主管機關輔導

之義務，擬增列第2

項規定，惟預算經

費之編列，仍須經

市議會審議通過。

本局建議得採政府

編列預算補貼部分

經費予申請人之方

式，一方面降低民

眾負擔，一方面鼓

勵民眾主動提出申

請，俾利提升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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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合法設置比率並

充裕專業團體協審

經費來源。 

第十八條    本準則所

定書表格式，

由都發局定之

。 

第十九條    本準則所

定書表格式，

由都發局定之

。 

明定書表格式之訂定機

關。 

 

未修正。 

第十九條    本準則自

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準則自

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準則施行日期。 

 

未修正。 

 


